
1

广西桂西北治旱龙江河谷灌区工程（项目名称）□勘察□设计☑勘察设计

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E4500002802004432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广西桂西北治旱龙江河谷灌区工程（项目名称）已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 （项

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机关名称）以桂水规计〔2022〕76号（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建设，建设资

金来自上级补助资金及地方配套资金，项目法人为河池市生态及资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单位名

称），招标人为河池市生态及资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单位名称），招标代理机构为广西大通建

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勘察设计勘察设计进行公

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工程建设地点：河池市境内，主要涉及河池市宜州区、金城江区、环江县、罗城县、南丹

县共 5县（区）。

2.2工程规模：龙江河谷灌区工程开发任务为农业灌溉及城乡供水，保障区域经济社会用水安

全，为保障区域粮食生产安全、巩固扶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创造条件。龙江河谷灌区位于广

西著名的桂西北旱片，属云贵高原与广西丘陵交接的斜坡地带，灌区地貌类型主要为岩溶地貌，局

部为非岩溶地貌，岩溶发育等级为岩溶强烈发育，范围涉及河池市宜州区、金城江区、环江县、罗

城县、南丹县共 5县（区）25 个乡镇 210个行政村，工程灌溉面积约为 100万亩，属大（2）型灌

区，工程等别为Ⅱ等。

2.3招标范围：广西桂西北治旱龙江河谷灌区工程勘察(测)设计及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

等相关专题（专项），本项目 招标作为 1个标段。招标内容为：

2.3.1勘察（测）设计

（1）广西桂西北治旱龙江河谷灌区工程初步设计、招标设计阶段的勘察(测)设计工作（含主

体工程、水土保持工程、环境保护工程勘察（测）设计；主体工程中已包含穿越公路、输油气管道

等专项）：包括但不限于初步设计报告和概算编制，招标设计图纸、招标工程量清单等招标设计阶

段成果，以及相应阶段的工程勘察（测）工作，同时要求协助发包人获得上级审批部门对初步设计

报告的批复。

2.3.2专题、专项：

（1）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含广电、通信、电力、交通、输变电、水利水电工程、国

防光缆等专项勘察（测）设计）：初步设计、技施设计阶段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工作；包含

广电、通信、电力、交通、输变电等、水利水电工程、国防光缆等专项勘察（测）设计，各专项工

程施工过程现场勘察（测）及设计交底、验收签证等服务工作；同时， 要求协助发包人获得上级主

管部门对各阶段成果批复并参与本专项验收工作。

（2）骨干工程输水线路穿越铁路勘察（测）设计：方案设计及施工图设计阶段勘察（测）设

计，本专项施工过程现场勘察（测）及设计交底、验收签证等服务工作；同时， 要求协助发包人获

得上级主管部门对各阶段成果批复并参与本专项验收工作。

（3）骨干工程输水线路穿越铁路安全风险评估：通过相关部门评估。

2.3.3其他：

（1）展板要求：提供 A0的展板 3套。展板尽可能展示工程全局，展板内容要图文并茂，通

过图片和文字来表现工程项目的整体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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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模型沙盘：提供沙盘模型一套，用于工程展示和汇报。模型沙盘根据工程项目指挥部展

示区实际情况确定合理展示比例；沙盘模型应是真实场景的缩小版，沙盘中不仅要准确还原山脉、

河流、绿化连，还要包括特殊山峰、地标等地形细节。

（3）设计变更：工程实施过程中设计变更按水利部《水利工程设计变更管理暂行办法》（水

规计〔2020〕283号）执行，因勘察设计人原因造成设计变更的，由勘察设计人负责设计变更文件

的编制，勘察设计费用不增加；因发包人原因造成设计变更的，由勘察设计人负责设计变更文件的

编制，增加的勘察设计费用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4）施工准备工程初步设计和招标设计阶段勘察(测)设计费用均包含在合同价格中，发包人

不再另行支付。

2.4服务期及成果提交时间要求如下：

暂定总的服务期限约 1460日历天(实际以工程建设工期为准)，具体要求如下：

2.4.1勘察(测)设计

（1）广西桂西北治旱龙江河谷灌区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签订合同后 60 天内，提交初步设计

报告送审稿； 初步设计报告送审稿经主管部门审查后 30 天内，提交初步设计报告报批稿；初步设

计批复 30天内提交招标设计图纸、招标工程量清单等招标设计阶段成果，招标设计成果提交满足

工程建设的需要。

施工准备工程：合同签订后 30天内， 提交初步设计报告送审稿；初步设计报告送审稿经主管

部门审查后 15天内，提交初步设计报告报批稿；初步设计批复 15天内提交招标设计图纸、招标工

程量清单等招标设计阶段成果。

各项勘察设计成果，送审稿暂定提交 20份，审定稿暂定提交 20份，最终以审查单位和发包人

需要为准。

2.4.2专题、专项

（1）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含广电、通信、电力、交通、输变电、水利水电工程、国

防光缆等专项勘察（测）设计）： 主体初步设计报告通过审查后 30 天内，提交初步设计阶段建设

征地移民安置规划报告成果（含广电、通信、电力、交通、输变电、水利水电工程、国防光缆等专

项初步设计报告）；技施阶段的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及征地移民安置专业项目施工图设计应

满足工程进度的要求。

（2） 骨干工程输水线路穿越铁路勘察（测）设计：本专项初步设计报告与主体工程初步设计

报告同步提交，施工图设计文件的提交日期满足工程进度要求。

（3）骨干工程输水线路穿越铁路安全风险评估：收到发包人要求开展的本专项工作的通知后

30天内，提交专项评估报告。

各项专题、专项成果，送审稿暂定提交 20份，审定稿暂定提交 20份，最终以审查单位和发包

人需要为准。

2.4.3其它

（1）展板要求：提供 A0的展板 3套。展板尽可能展示工程全局，展板内容要图文并 茂，通

过图片和文字来表现工程项目的整体效果图，具体要求提交时间发包人另行通知。

（2）模型沙盘：提供沙盘模型一套，用于工程展示和汇报。模型沙盘根据工程项目指挥部 展

示区实际情况确定合理展示比例；沙盘模型应是真实场景的缩小版，沙盘中不仅要准确还 原山脉、

河流、绿化连，还要包括特殊山峰、地标等地形细节，具体要求提交时间发包人另行通知。

2.5 质量要求：符合现行国家、水利部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有关规程规范及其他现行勘察设计

标准、规范的要求，且通过国家相关部门组织的审查和评审， 并获得相关行业审批部门的批复。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备①工程设计水利行业甲级或工程设计综合

甲级资质；②工程勘察(岩土工程勘察)专业甲级或工程勘察综合类甲级资质，具有 / 业

绩，并在人员方面具有相应的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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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投标人近 3 年（2021 年~2023 年）有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

（包括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财务报表中每年的净利润均不得有亏损。

3.1.2（1）在最近三年（本项目投标截止时间之日前三年）内不得有骗取中标或重大工程质量

问题等行为；（2）不得被《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等渠道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3）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

人近三年内无犯罪、行贿记录；（4）在最近三年（本项目投标截止时间之日前三年）内不得处于

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

3.1.3 拟投入本工程的勘察（测）设计人员必须是本单位的在岗人员，并持有相应的专业技术

职称证书或执业资格证书。

对相关人员的具体条件要求如下：

（1）项目负责人：具有高级或高级以上技术职称，且专业是水利水电工程类专业（专业以技

术职称证书所填写专业为准，如技术职称证书不填写专业的，则以毕业证书所填专业为准）。

（注：水利水电工程类专业包括水利水电工程建筑、水利水电工程、水利工程施工、农田水利工

程、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水文与水资源、水利规划、水文规划、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工程测

量、水电站动力设备、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水力机械专业，下同）

（2）专业负责人（专总）：具有高级或高级以上技术职称，且专业是水利水电工程类专业

（专业以技术职称证书所填写专业为准，如技术职称证书不填写专业的，则以毕业证书所填专业为

准。各专业负责人的岗位设置和人员要求见招标文件）。

3.1.4（1）投标人资质证书副本，营业执照及拟投入本项目的相关人员需提供的证件、证书必

须有效（复印件必须清晰）。

（2）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设总）、专业负责人（专总）必须提供本年度的职工养老

保险个人账户对账单或社保部门出具的投标截止时间前半年内任意连续 3个月的参保缴费凭证（开

标时须提供原件备查），以证明其为本单位人员（如投标截止时间为 5月，则需要提供 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5 月间任意连续 3 个月的参保缴费凭证）。

（3）投标截止时间前一年内被水利部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列为黑名单的投标人，不得参加

本项目投标。

（4）投标人承诺同意需要开展施工准备工程建设的， 则施工准备工程初步设计和招标设计阶

段勘察(测)设计费用均包含在合同价格中，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5）本标不接受分公司或分院的投标。

3.2本次招标不接受（接受或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 。

4.技术成果经济补偿
本次招标对未中标人投标文件中的技术成果不给予（给予或不给予）经济补偿。给予经济补偿

的，招标人将按如下标准支付经济补偿费：/。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本项目招标文件为网上免费下载。请有意参加的投标人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截止

时间止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下载招标文件、图纸、技术资料等文件。

5.2招标人不集中踏勘现场和集中答疑，投标人自行踏勘。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加密的投标文件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提交，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



间，下同) 为
6.2本项目不需要提供未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光盘

2024 年 8 月 14 日 9 时 30 分 。
。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广西壮族自治区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广西

壮族自治区水利厅网、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发布 。

8.注意事项
8.1投标人须办理企业CA锁后并确保在有效期内才能进行网上下载招标文件、 制作投标文件

及上传投标文件等业务。 未办理企业 CA锁的单位，请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数字证书认证中心有限公
司、 华测 电子 认 证 有 限 责任 公司、 北 京 天 威 诚信 电子 商务服 务 有 限 公司办理 ， 详 见
http://ggzy.jgswj.gxzf.gov.cn/gxggzy/CAhrpt/CAlogin.html。

8.2本次招标使用网上开标系统。 广西壮族自治区网上开标子系统 (不见面) 登录方式： 各投
标 人 使 用 IE 浏 览 器 ( IE11 版 本 ) 打 开 登 录 页 面 ( 登 录 地 址 ：
http://202. 103.240. 162:8072/BidOpening) ,使用CA锁或“桂交易移动CA”登录。 使用“桂交
易  移   动    CA ”   投  标   的   , 操  作， 流  程  详   见
http://ggzy.jgswj.gxzf.gov.cn/gxggzy/gywm/004021/004021001/20211123/185f3a63-lec6-
4c75-a0c9-4aeedfdacda9.html

8.3 以“桂交易移动CA”制作的投标文件， 只能用生成投标文件时加密投标文件的“桂交易
移动CA”证书解密，以CA锁制作的投标文件，只能用生成投标文件时加密投标文件CA证书解密。

8.4 到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参加现场开标的人员，需按照当地交易中心官方网站最新发布的疫情
防控要求进场。

9.联系方式
招标人： 河池市生态及资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地 址 ：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庆远镇山谷路84号
邮编： 547000
联系人 ： 杨工
电话 ： 0778-2107058
传 真 ： /

招标代理机构：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 河池市金城江区新建路121号 3栋 1单元402室
邮 编 ： 547000
联系人 ： 韦春柳
电 话： 0778-2271738
传 真 ： /

交易服务部门：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南宁市青秀区星湖路22号)
监督部门：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
监督电话 ： 0771-2185552、 2185235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盖单位电子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项目负责人： (签字或电子签名)

2024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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